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50 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350 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 

建设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庆丰路 999 号 

建设性质：技改 

建设规模：本项目利用现有已建厂房进行生产。项目拟设有机涂布线 2 条，在线涂布设备 1 套，建成后年生产 350 万平方米深加工功能膜。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主要有向上村、五星村、八字村、妙山村、民丰村、龚冯村、双顶山村、三联村、黄山村等村庄居住区；地表水为南侧慈江；

地下水为厂址及附近地下水体；项目周边声环境、土壤环境。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主要为有机涂布废气、在线涂布废气等，根据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在采取一系列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废气排放对

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满足《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标准及其它相应标准限值要求；员工生活污水经厂区生活

污水处理措施处理达标后纳管；项目固废主要有废胶、废抹布、手套、废包装桶、废膜、生活垃圾等，均可得到妥善处置；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设

备运行噪声，经隔声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项目做好防腐防渗措

施，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正常工况下不会对附近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项目不存在重大危险源，事故风险可控。综上，本项目实施后，对周

围环境影响可接受。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废气：有机涂布废气，密闭车间，集气收集，RTO 废气处理装置处理，25m 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在线涂布废气集气收集，活性炭吸附处理，

15m 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废水：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汇同一般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后纳管，后经市政污水管网至宁波北区污水处理厂。 

噪声：选用低噪声型号设备，并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厂界达标排放。 

固废：废膜等一般固废回收外售；废涂料、废原料桶、废抹布、废手套、废活性炭等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

运。各类固废可妥善处置。 

环境风险：企业需加强管理，做好设施的日常维护，防止事故工况的发生；按规范做好防渗措施。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严

格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置，本项目事故风险可控。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和浙江省产业政策要求；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建设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符合

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等的要求。同时，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管控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应加强环境质量管理，认真落实环境保护措施，采取

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能使废水、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废均能得到妥善处置，则本项目的建设对环境影响较小，能基本维持当地环境质量现状。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广大公众团体或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请公众在发

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公众反馈意见的期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 

七、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庆丰路 999 号 

联系人：韩工     电话：15888544790 

（2）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科泰路 149 号 

联系人：戚工            电话：55000385            邮箱： 

本次公示时间为（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 

 

 

 

 

公告发布单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8  日   


